附件2

《关于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
废止的原文件制定于2021年，依托当时的业务模式、管理流程、外部环境制定。如今工作目标、业务范围、服务对象、监管要求已发生细微变化，原有条款虽未失效，但不再贴合当下实际工作导向，继续沿用会降低工作效率。同时，长期留存大量存量文件，造成制度台账繁杂、检索困难、管理成本增加。该文件虽能使用，但已无单独存续价值，废止可精简冗余制度，实现文件清单清晰化、规范化。

依据《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29号）规定，通过水江镇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废止《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江镇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水江府发〔2021〕28号）文件。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（一）起草单位

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人民政府

征求意见
经征求各部门意见，拟废止《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江镇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水江府发〔2021〕28号）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现对相关废止决定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该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其他需说明的问题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牵头起草单位联系人：代婷婷；职务：水江镇人民政府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主任；联系电话：023-71466013（座机）、13627687511（手机）。
